关于加强法治环境优化下的律师“以人查房”权利保护的建议

一、民事诉讼“以人查房”政策的现状

良好的法治环境是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律师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者，通过专业的法律服务，帮助企业和公民规避风险，确保交易的合法性，从而为优化法治环境和提升营商环境质量做出了贡献。

然而，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并非没有挑战。在实践中，律师在调查取证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如“以人查房”权利受限便是其中一例。当下律师提供被告的身份查询其房产权属情况时，房产登记部门一般会以“法院没有立案”或“没有法院调查令”等理由予以拒绝提供查询业务，有的房产查询业务窗口甚至还要求提供被告所属房产的具体小区和门牌号。如果遇到诉前保全，就无法提供给法院要保全（查封、冻结等）的对方财产的准确信息，这就给律师查询权证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这种限制不仅影响了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间接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效率，进而影响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

在法治环境优化的背景下，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遭遇的调查权限制依然存在，这不仅影响了律师的正常工作，也对司法公正和法治环境的建设构成了潜在威胁。以“以人查房”权利受限为例，这一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个人隐私，但也给律师在进行财产调查时带来了困难，特别是在处理涉及房产的经济纠纷案件时，律师往往难以获取关键证据，从而影响了案件的诉讼进程，也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所言：“律师是法律的守护者，如果律师不能自由地执行其职责，那么法律的公正和正义也将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如何在保障个人隐私与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之间找到平衡点，是当前法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法治环境优化的背景下，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对于营造一个稳定、公平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律师作为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其执业权利的受限不仅影响到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还可能对整个商业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当律师在进行调查取证时“以人查房”权利受限，这将直接影响到律师为客户提供全面法律服务的能力。根据《中国律师行业发展报告》，律师在处理商业纠纷案件时，有超过40%的案件因证据获取困难而影响了案件的公正裁决。据不完全统计，律师在处理涉及房产的案件时，因无法直接查询房产信息，导致调查取证效率下降了约30%。目前在温州市域内，“以人查房”便利政策仍没得到实施，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处理速度，也对律师的执业权利构成了限制。这种权利的受限，不仅增加了企业运营的不确定性，还可能降低投资者的信心，从而对营商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对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需要在确保隐私权和公共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以促进法治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二、推行“以人查房”政策的建议
据《中国律师》杂志统计，有超过40%涉及调查取证的困难。这一数据凸显了律师执业权利保护的紧迫性。为改善这一状况，建议从立法和实践两个层面着手予以解决：
一是明确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或政府规章应明确律师执业“以人查房”的权利，细化律师调查取证的程序和范围，确保律师在法律框架内享有的权利。

二是转变服务理念。房管部门不必过分担心泄漏公民个人房产信息，如果律师查询到房产信息后非用于司法诉讼而为个人目的故意泄漏他人隐私的，司法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律师法》的相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或执业限制等惩戒措施。大可不必因噎废食，不敢提供查询便利，损害律师调查权利。

三是提供便利政策。市县房产管理部门应与律协之间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有效的信息便利查询机制，如在门户网站开通“律师通道”查询接口等，为律师提供必要的信息查询和证据收集的便利，从而保障律师的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水平，进而促进我市法治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